
 1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部分增修條文內容檢討 

(五) 
 

 

 

上午場次會議資料 

1. 依交通部指示增修訂國內車輛安全法規內容彙整….………………............…….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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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交通部指示增修訂國內車輛安全法規內容彙整（計 3 項） 

項 次 法  規  名 稱 
修訂法規

內容 

新增之 

法規項目 
頁碼 參考法規版本別 內容摘要 

1. 
附件○、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

標識（草案） 
 ◎ P.3 

德國 StVZO 

UNECE R65 

依交通部指示，鑑於國內裝設有昇降尾門之

車輛，於昇降尾門開啟時後方警示不足易導

致後方用路人發生危險，爰參考德國 StVZO

及聯合國 UN R65 之相關規定，增訂昇降尾

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相關規範。 

2. 
附件三之五、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

規定 
◎  P.11 德國 StVZO § 53b 

1. 依交通部指示，鑑於國內裝設有昇降尾門

之車輛，於尾門開啟時後方警示不足易導

致後方用路人發生危險，爰參考德國

StVZO § 53b 之相關規定，增訂昇降尾門

應裝設警示燈及警示標識相關規範。 

2. 經查 StVZO 針對車輛尾燈有安裝位置之

相關規定，惟並未針對昇降尾門警示燈之

安裝位置訂有相關規定。 

3. 
附件○、交通錐警示燈規格規定

（草案） 
 ◎ P.13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參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44

條，訂定交通錐警示燈規格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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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草案） 

修正規定 原規定 說明 

附件○、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

識(草案) 

1.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一月一日

起，使用於N2及N3類車輛之昇降尾

門用之新型式警示燈及警示標識，

應符合本項規定。 

附件○、昇降尾門用警示燈(草案) 

 

1.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使用

於N及O類車輛之新型式昇降尾門

用警示燈，應符合本項規定。 

依交通部指示，

鑑於國內裝設

有昇降尾門之

車輛，於昇降尾

門開啟時後方

警示不足易導

致後方用路人

發生危險，爰參

考德國 StVZO

及 聯 合 國 UN 

R65 之相關規

定，增訂昇降尾

門用警示燈及

警示標識相關

規範。 

2.名詞釋義： 

2.1非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係

指藉由常用連接器(例如：點煙器插

頭)連接至車輛電源或使用電池供電

者，且符合規定4.1以提醒其他用路

人昇降尾門位於作動狀態之警示

燈。 

2.2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係指

直接連接至車輛上之永久電源者，

且符合規定4.2以提醒其他用路人昇

降尾門位於作動狀態之警示燈。 

2.3昇降尾門用警示標識：係指具有反

光及螢光材料且符合規定5.以提高

昇降尾門之可見度並方便識別之警

示標識。 

2.4頻率f(frequency)：係指一秒內閃爍

或閃爍群組之次數。 

2.5開啟時間(”on” time, tH)：係指閃爍

燈發光強度在閃爍過程中超過最大

值（峰值）Jm十分之一之時間段。如

係多次閃爍之群組，開啟時間應從

該群組第一次閃爍開始測量，至同

一群組最後一次閃爍結束為止。 

2.6關閉時間(”off” time, tD)：係指閃爍

燈發光強度在閃爍過程中小於最大

值（峰值）Jm之百分之一，但不大於

2.名詞釋義： 

2.1非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係

指可徒手拆裝且符合規定4.1以提醒

其他用路人昇降尾門位於作動狀態

之警示燈。 

 

 

2.2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係指

須以工具拆裝且符合規定4.2以提醒

其他用路人昇降尾門位於作動狀態

之警示燈。 

 

 

 

 

 

2.3頻率f(frequency)：係指一秒內閃爍

或閃爍群組之次數。 

2.4開啟時間(”on” time, tH)：係指閃爍

燈發光強度在閃爍過程中超過最大

值（峰值）Imax十分之一之時間段。

如係多次閃爍之群組，開啟時間應

從該群組第一次閃爍開始測量，至

同一群組最後一次閃爍結束為止。 

2.5關閉時間(”off” time, tD)：係指閃爍

燈發光強度在閃爍過程中小於最大

1. 參考與會單位

所提StVZO非

固定式與固定

式之昇降尾門

用警示燈之電

源供電方式，

修訂非固定式

與固定式之昇

降尾門用警示

燈名詞釋義。 

2. 規定 2.4之頻

率名詞釋義係

參考UN R65 

00-S11版規定

1.3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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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燭光(cd)之時間段。如係多次閃爍

之群組，關閉時間應從該群組最後

一次閃爍結束開始計測量，直至下

一群組第一次閃爍。 

 

2.7 警示燈參考中心：係指對於旋轉

或固定閃爍燈及定向閃爍燈，係參

考軸與外部發光面之交點，由警示

燈製造商規定，若無規範，則為： 

(i) 光源之光軸中心(Optical 

centre)；或 

(ii) 外部光學表面之幾何中心；或 

 

(iii) 如係光學系統中之光源陣列，該

陣列之幾何中心，應考慮參考中

心。 

2.8 警示燈參考軸：係指對於旋轉或

固定閃爍燈係為通過燈參考中心之

垂直軸，對於定向閃爍燈係為平行

於車輛縱向中間平面之水平軸。警

示燈製造商應標示警示燈相對於參

考軸之位置。 

2.9 有效強度Je (Effective intensity)：係

指於固定方向上之旋轉及固定閃爍

類型，Je應依下式： 

Je =
Jm

1 +
C
FT

 

 

式中： 

Jm：強度峰值（燭光） 

C：時間常數，C=零點二秒 

F：外形因數 

F =
∫ Jdt
T

0

Jm ∙ T
 

T：時間週期（秒） 

J：瞬時強度（燭光） 

值（峰值）Imax之百分之一，但不大

於十燭光(cd)之時間段。如係多次閃

爍之群組，關閉時間應從該群組最

後一次閃爍結束開始計測量，直至

下一群組第一次閃爍。 

2.6 警示燈參考中心：係指對於旋轉

或固定閃爍燈及定向閃爍燈，係參

考軸與外部發光面之交點，由警示

燈製造商規定，若無規範，則為： 

(i) 光源之光軸中心(Optical centre)；

或 

(ii) 外部光學表面之幾何中心；或 

 

(iii) 如係光學系統中之光源陣列，該

陣列之幾何中心，應考慮參考中

心。 

2.7 警示燈參考軸：係指對於旋轉或

固定閃爍燈係為通過燈參考中心之

垂直軸，對於定向閃爍燈係為平行

於車輛縱向中間平面之水平軸。警

示燈製造商應標示警示燈相對於參

考軸之位置。 

2.8 有效強度Ieff (Effective intensity)：

係指於固定方向上之旋轉及固定閃

爍類型，Ieff應依下式： 

 

Ieff =
Imax

1 +
C

F ∙ T

 

式中： 

Imax：強度峰值（燭光） 

C：時間常數，C=零點二秒 

F：外形因數 

F =
∫ Idt
T

0

Imax ∙ T
 

T：時間週期（秒） 

I：瞬時強度（燭光） 

3.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之適

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 

3.1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3.1.1警示燈之廠牌相同。 

3.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 

 

3.1廠牌相同。 

3.2光學系統特性相同（光度、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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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警示燈之光學系統特性相同（光

度、光分布角度、燈泡種類、光源模

組等）。 

3.1.3警示燈與昇降尾門之連接方式為

固定式或非固定式。 

3.2.昇降尾門用警示標識 

3.2.1廠牌相同。 

3.2.2警示標識之反光材料及螢光材料

特性相同。 

角度、燈泡種類、光源模組等）。 

 

 

3.3警示燈與昇降尾門之連接方式為

固定式或非固定式。 

4. 昇降尾門用警示燈規範 

4.1 非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4.1.1 非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應發出閃爍之橙（琥珀）色燈光，或

透過旋轉光束閃爍之橙（琥珀）色燈

光，以提醒其他用路人。 

 

4. 昇降尾門用警示燈規範 

4.1 非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4.1.1 非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應發出閃爍之橙（琥珀）色燈光，或

透過旋轉光束閃爍，以提醒其他用

路人。 

 

參 考 德 國

StVZO 之相關

規定，增訂昇降

尾門用警示燈

及警示標識相

關規範。 

4.1.2 若警示燈係透過連接至永久安

裝在車輛上之線路，則發出閃爍燈

光之裝置及必要之連接電纜應為警

示燈之本體一部份，測試此類警示

燈時，應施加指定之額定電壓至電

纜輸入端。 

 

4.1.3 若警示燈係以電池供電者，在環

境溫度攝氏二十三正負五度下，照

明時間應能持續至少八小時；對於

配有可充電電池之警示燈，若其配

有可透過車載電源充電之連接裝

置，則照明時間應至少為四小時。於

照明時間後，在具有負載之情況下，

電池上之可用電壓即為評估警示燈

發光強度之測量電壓，在此測量電

壓下，應符合本項要求。 

4.1.2 若警示燈係透過連接至永久安

裝在車輛上之線路，則發出閃爍燈

光之裝置及必要之連接電纜應為警

示燈之本體一部份，測試此類警示

燈時，應施加指定之額定電壓至電

纜輸入端。 

 

4.1.3 若警示燈係以電池供電者，在環

境溫度攝氏二十三正負五度下，照

明時間應能持續至少八小時；對於

配有可充電電池之警示燈，若其配

有可透過車載電源充電之連接裝

置，則照明時間應至少為四小時。於

照明時間後，在具有負載之情況下，

電池上之可用電壓即為評估警示燈

發光強度之測量電壓，在此測量電

壓下，應符合本項要求。 

參考與會單位

所提 StVZO 非

固定式與固定

式之昇降尾門

用警示燈之電

源供電方式，已

修訂於前述非

固定式與固定

式之昇降尾門

用警示燈名詞

釋義。 

4.1.4 警示燈應使用燈泡或LED等可

更換式光源。 

4.1.5 對於可更換式光源，應使用由該

燈具設計之額定電壓進行測試。 

4.1.6 警示燈參考軸之方向應清晰可

見，並永久標示於警示燈上。 

4.1.7 關閉時間tD係指閃爍與下一次

閃爍間之時間段，在多組閃爍之情

況下，則為群組中之最後一次閃爍

與下一群組中之第一次閃爍間之時

間段，閃爍燈發光強度在閃爍過程

4.1.4 警示燈應使用燈泡或LED等可

更換式光源。 

4.1.5 對於可更換式光源，應使用由該

燈具設計之額定電壓進行測試。 

4.1.6 警示燈參考軸之方向應清晰可

見，並永久標示於警示燈上。 

4.1.7 關閉時間tD係指閃爍與下一次

閃爍間之時間段，在多組閃爍之情

況下，則為群組中之最後一次閃爍

與下一群組中之第一次閃爍間之時

間段，閃爍燈發光強度在閃爍過程

參 考 德 國

StVZO 之相關

規定，增訂昇降

尾門用警示燈

及警示標識相

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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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於最大值Jm之百分之一，但不

大於十燭光(cd)。 

中小於最大值Imax之百分之一，但不

大於十燭光(cd)。 

4.1.8 若警示燈發出之光包含數個閃

爍群組，則前後兩閃爍間之時間差

Δt必須非常短暫，若峰至峰Δt≦0.04

秒，則其間之脈波被評估為一個閃

爍。若此Δt較長，則僅以具最高有效

強度之閃爍視為有效。此外，時間間

隔之限制取決於群組間閃爍有效強

度比率(IH =最高峰之有效強度，IL =

最低峰之有效強度)，如下所示： 

若
𝐼𝐻

𝐼𝐿
> 10，則∆t(s) <

1

3𝑓
 

若1 <
𝐼𝐻

𝐼𝐿
< 10， 

則∆t(s) <
1

𝑓(5.50−0.25
𝐼𝐻
𝐼𝐿
)
 

4.1.8 若警示燈發出之光包含數個閃

爍群組，則前後兩閃爍間之時間差

Δt必須非常短暫，若峰至峰Δt≦0.04

秒，則其間之脈波被評估為一個閃

爍。若此Δt較長，則僅以具最高有效

強度之閃爍視為有效。此外，時間間

隔之限制取決於群組間閃爍有效強

度比率(IH =最高峰之有效強度，IL =

最低峰之有效強度)，如下所示： 

若
𝐼𝐻

𝐼𝐿
> 10，則∆t(s) <

1

3𝑓
 

若1 <
𝐼𝐻

𝐼𝐿
< 10， 

則∆t(s) <
1

𝑓(5.50−0.25
𝐼𝐻
𝐼𝐿
)
 

參 考 德 國

StVZO 之相關

規定，增訂昇降

尾門用警示燈

及警示標識相

關規範。 

4.1.9 除另有其他規定，警示燈所需測

量環境應在環境溫度正攝氏二十三

正負五度及額定電壓（端電壓）下進

行。 

4.1.10 測量距離不應超過二十五公

尺。 

4.1.11警示燈及其所有必要部件於環

境溫度正攝氏六十度正負五度且額

定電壓下運行三小時後仍必須滿足

本項要求。 

4.1.9 除另有其他規定，警示燈所需測

量環境應在環境溫度正攝氏二十三

正負五度及額定電壓（端電壓）下進

行。 

4.1.10 測量距離不應超過二十五公

尺。 
 

參 考 德 國

StVZO 之相關

規定，增訂昇降

尾門用警示燈

及警示標識相

關規範。 

4.1.12 輸入電壓在額定電壓百分之九

十至百分之一百十五間之閃爍頻率

應符合下述要求。 

-最小二點零赫茲 

-最大四點零赫茲 

 

4.1.13 警示燈之燈色應為橙（琥珀）

色。 

 

4.1.14 關閉時間 

-最小零點一零秒 

-最大零點五零秒 

 

4.1.15發光強度至少應為： 

鎢絲燈泡警示燈：J=五十燭光(cd) 

氣體放電式警示燈、LED警示燈：Je =

4.1.11 輸入電壓在額定電壓百分之九

十至百分之一百十五間之閃爍頻率

應符合下述要求。 

-最小二點零赫茲 

-最大四點零赫茲 

 

4.1.12 警示燈之燈色應為橙（琥珀）

色。 

 

4.1.13 關閉時間 

-最小零點一零秒 

-最大零點五零秒 

 

4.1.14發光強度至少應為： 

鎢絲燈泡警示燈：I=五十燭光(cd) 

氣體放電式警示燈：Ieff =三十五燭光

(cd) 

參 考 德 國

StVZO 之相關

規定，增訂昇降

尾門用警示燈

及警示標識相

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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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燭光(cd) 

H=0°及V=0°方向對應於參考軸（在車

輛上其為水平、平行於車輛縱向中

間平面且朝向所需之目視方向），其

通過參考中心。其各個值列於表中

係為由各個方向量測時，在每個燈

軸上所需之最小強度百分比（在

H=0°及V=0°方向）。 

 

光度分佈區域以格線示意，光部分佈

應盡量均勻，亦即顯示在環繞該球

狀方向格線上最低最小值之各該方

向光強度以百分比表示。 

 

此外，H = 80°向左向右及向上V = 15°

及向下5°範圍內之發光強度應如

下： 

 

鎢絲燈泡警示燈：J=零點三零燭光(cd) 

氣體放電式警示燈、LED警示燈：Je =

零點二一燭光(cd) 

 

在參考軸之外，每個方向上的有效強

度應至少為相對於參考軸H = V = 

0°(100 %)上最小值之百分比分佈，

見下圖一。 

 
圖一、有效強度最小值之百分比分佈 

 

4.1.16 旋轉類型警示燈之發光強度在

所有水平方向上，在垂直軸上對於

H=0°至少須達到上述百分比分佈中

要求之數值。 

 

H=0°及V=0°方向對應於參考軸（在車

輛上其為水平、平行於車輛縱向中

間平面且朝向所需之目視方向），其

通過參考中心。其各個值列於表中

係為由各個方向量測時，在每個燈

軸上所需之最小強度百分比（在

H=0°及V=0°方向）。 

 

光度分佈區域以格線示意，光部分佈

應盡量均勻，亦即顯示在環繞該球

狀方向格線上最低最小值之各該方

向光強度以百分比表示。 

 

此外，H = 80°向左向右及向上V = 15°

及向下5°範圍內之發光強度應如

下： 

 

鎢絲燈泡警示燈：I=零點三零燭光(cd) 

氣體放電式警示燈：Ieff =零點二一燭

光(cd) 

 

在參考軸之外，每個方向上的有效強

度應至少為相對於參考軸H = V = 

0°(100 %)上最小值之百分比分佈，

見下圖。

 
 

 

4.1.15 旋轉類型警示燈之發光強度在

所有水平方向上，在垂直軸上對於

H=0°至少須達到上述百分比分佈中

要求之數值。 

4.1.17 降雨試驗 

警示燈應安裝在其正常操作位置並打

開所有排水孔（若有配備），應受到

二點五公釐/分鐘之降雨量，該水經

導引成四十五度，並經由單一噴嘴

產生一種完整錐形之噴灑。 

 參考與會單位

所 提 UN R65 

00-S11版Annex 

4之環測測試內

容，增訂降雨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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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驗期間，裝置應在其垂直軸上以 

4rpm 轉動。若使用多個噴嘴將水由

各個方向同時對測試中之裝置噴

灑，則在試驗期間無轉動該裝置。在

後者之情形下，上述規定之水流量

應作相對應調整，以達成均分布及

正確降雨量。 

試驗應持續十二小時，然後停止噴灑。

經一小時後，檢查該樣品，若累積之

水量不超過二立方公分，則視為試

驗合格。 

驗之相關規定。 

4.2 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4.2.1 警示燈應具有平坦之表面且不

得有尖銳或銳利邊緣。 

4.2.2 警示燈之燈色應為橙（琥珀）色。 

4.2.3 發光強度不應小於五十燭光且

不大於五百燭光。 

4.2 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4.2.1 警示燈應具有平坦之表面且不

得有尖銳或銳利邊緣。 

4.2.2 警示燈之燈色應為橙（琥珀）色。 

4.2.3 發光強度不應小於五十燭光且

不大於五百燭光。 

4.2.4 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之

每分鐘閃爍次數應在六十次以上，

一百二十次以下。 

參 考 德 國

StVZO § 53b 之

相關規定，增訂

固定式之昇降

尾門警示燈相

關規範。 

5. 昇降尾門用警示標識 

5.1 昇降尾門用警示標識應使用面朝

外及朝下且呈四十五度角之紅白相

間條紋反光表面，警示標識表面應

具有彈性或可折疊，且可安裝於昇

降尾門下方，警示標識表面之有效

部分應為矩形，並按下圖二所示排

列。 
 

請參考下列圖表 
 

5.2 條紋之反射效果應均勻分佈於對

應顏色之條紋上。 

當 使 用 標 準 光 源  A(ISO 11664-

2:2007(E)/CIE S 014-2/E:2006)照射

時，白色及紅色條紋應至少達到下

表一中所示相應顏色之反射值

(mcd/lx)。 

 

請參考下列圖表 

 

5.3為消除無色表面之反射，應於觀察

角平面內將量測表面之參考軸旋轉

一次，直到表面反射消失。當其不再

出現在有效之反射區域內時，則視

 參 考 德 國

StVZO § 53b 之

相關規定，增訂

昇降尾門用警

示標識相關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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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被消除。 

用於評估之量測表面應為平坦之矩

形，寬度至少為八十公釐，面積不小

於一百平方公分。 

5.4 反射表面之材料應符合下述要

求，表面之設計應使污垢易被去除。 

5.4.1反射表面應以沾有百分之七十體

積之n-heptane(正庚烷)與百分之三

十之toluol(甲苯)溶液之棉布輕拭，

於反射表面來回擦拭五分鐘後以目

視檢查表面。除無傷之輕微裂紋外，

應無明顯之變化。 

5.4.2 警示標識之反射表面應浸入攝

氏五十度(正 /負五度 )之水中十分

鐘，照明面頂部最高點應距水面二

十公釐。將反光裝置旋轉一百八十

度後重複此試驗並使照明面背部最

高點應距水面二十公釐，完成後取

出受驗件，將受驗件正面朝上，放入

攝氏二十五度(正/負五度)水中十分

鐘，受驗件上端距離水面二十公釐。 

警示標識之反射表面應無水滲入，若

目視檢查可清楚地發現有水的存

在，則該裝置視為未通過試驗。 

5.5 本項警示標識之光度量測，應符

合本基準中「九十三、反光裝置」6.

之規定。 

 參 考 德 國

StVZO § 53b 之

相關規定，增訂

昇降尾門用警

示標識相關規

範。 

 

 
a =九十二正負一公釐 

b =二百五十正負五公釐 

h =四百正負五公釐 

上圖所示為安裝於左側之警示標識表面。右側之警示標識表面應對稱裝設。 

圖二、昇降尾門用警示標識之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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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昇降尾門用警示標識之反射值要求 

最小反射值（單位：mcd/lx） 

觀測角 水平照明角 

±5° ±30° 

紅色 白色 紅色 白色 

1/3° 50 360 20 200 

1.5° 1.5 1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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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五、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修正規定 原規定 說明 

6.27 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

安裝規定 

6.27.1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一月一

日起，新型式N2及N3類配備昇降尾

門之車輛及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一

月一日起，各型式N2及N3類配備昇

降尾門之車輛，應安裝符合本基準

中「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

規定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

識。 

6.27.2 全寬未逾二點一公尺之N類車

輛得免裝設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

示標識，若有裝設則本規定亦適用。 

6.27.3 申請者提出佐證文件經檢測機

構確認N類車輛後方裝設有特殊裝

備，或於操作時會與固定式之昇降

尾門用警示燈產生相互干涉情形者

得免裝設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

燈，惟應配備至少一盞符合本基準

中「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及警示標識」

規定之非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

燈，並於昇降尾門作動期間適當安

裝且持續閃爍。 

6.27.4 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6.27.4.1 數量應為兩盞。 

6.27.4.2 燈色應為橙(琥珀)色。 

6.27.4.3 安裝位置應盡可能安裝於昇

降尾門之末端。 

6.27 昇降尾門用警示燈安裝規定 

 

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新型式

N類及O類具有昇降尾門車輛及中

華民國○年○月○日起，各型式N

類及O類具有昇降尾門車輛，應安

裝符合本基準中「昇降尾門用警示

燈」之警示燈。 

 

 

 

 

 

 

 

 

 

 

 

 

 

 

 

 

 

6.27.1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6.27.1.1數量應為兩盞 

 

6.27.1.2安裝位置應盡可能安裝於昇

降尾門之末端。 

1. 依交通部指示，

鑑於國內裝設

有昇降尾門之

車輛，於尾門開

啟時後方警示

不足易導致後

方用路人發生

危險，爰參考德

國 StVZO § 53b

之相關規定，增

訂昇降尾門應

裝設警示燈及

警示標識相關

規範。 

2. 經查 StVZO 針

對車輛尾燈有

安裝位置之相

關規定，惟並未

針對昇降尾門

警示燈之安裝

位置訂有相關

規定。 

6.27.4.4 昇降尾門位於工作位置且與

貨物承載平台切齊時，固定式之昇

降尾門用警示燈水平角之可視性應

為水平朝外夾角八十度，水平朝內

夾角四十五度；垂直角之可視性應

為水平面上方十五度。 

6.27.4.5 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應於昇降尾門作動期間自動開啟且

持續閃爍，並獨立於其他車輛照明。 

6.27.5 昇降尾門用警示標識 

6.27.5.1 數量應為兩個。 

6.27.5.2 應為紅色及白色，且具反光

作用。 

6.27.1.3警示燈水平角之可視性為水

平朝外夾角八十度，水平朝內夾角

四十五度；垂直角之可視性為水平

面上方十五度。 

 

 

6.27.1.4固定式之昇降尾門用警示燈

應由一獨立控制來使之作動，並於

作動期間開啟且持續閃爍。 

 

參考德國 StVZO 

§ 53b 之相關規

定，增訂昇降尾

門應裝設警示燈

及警示標識相關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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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5.3 裝設位置：應盡可能安裝於

昇降尾門末端並安裝牢固，且不得

遮蔽其他燈光與標誌。 

6.27.5.4 昇降尾門位於作動位置時，

該警示標識自車輛後端觀察應能清

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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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交通錐警示燈規格規定(草案) 

規定 說明 

附件○、交通錐警示燈規格規定(草案) 

1. 實施時間及適用範圍： 

1.1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一月一日起，使用於交通錐上之新型式

交通錐警示燈，應符合本項規定。 

鑑於國內裝設有

昇降尾門之車輛，

於昇降尾門開啟

時後方警示不足

易導致後方用路

人發生危險，業界

建議可用交通錐

圍出工作區域並

於交通錐上加裝

警示燈，故中心依

交通部指示，參考

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144條及車輛安

全檢測基準，訂定

交通錐警示燈之

相關規範。 

2.名詞釋義： 

2.1 交通錐警示燈：係指一種安裝於交通錐上之燈具，用以警告

車輛駕駛人注意前方道路，應減速慢行。 

參考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第 144 條，訂

定交通錐警示燈

名詞釋義。 

3.交通錐警示燈之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 

3.1 廠牌相同。 

3.2 光學系統特性相同（光度、光分布角度、光源種類、光源模

組等）。 

4. 通則 

4.1 交通錐警示燈之設計應使光源可被裝設在正確的位置。 

4.2 交通錐警示燈之設計應使其可被易安裝於交通錐上。 

5. 交通錐警示燈規範 

5.1 交通錐警示燈之類型可分為「閃光燈號」與「定光燈號」。 

5.1.1 閃光燈號之交通錐警示燈，其發光強度應在二十至四十燭

光，每分鐘閃爍五十五至七十五次。 

5.1.2 定光燈號之交通錐警示燈，其發光強度應在五至十燭光。 

5.2 交通錐警示燈之燈色應為黃色或紅色。 

參考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及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第 144

條，訂定交通錐警

示燈之適用型式

及其範圍認定原

則、通則及交通錐

警示燈之相關規

範。 

 

 


